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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连带责任。 

 

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2007年3月8日（星

期四）上午九时在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已于2007年2月26日以专人送

出方式、电子邮件方式及传真方式通知全体董事和监事。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

事11人，实际亲自参加会议并表决董事10人，顾国源董事全权委托刘忠董事出席

会议并行使表决权，因此总有效票数为11票。公司监事会三名监事和部分高管人

员列席了会议；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胡海若先生、中磊会计师事务所会计师

冯丽娟女士也应邀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毛木金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的认真审议和表决，会议审

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6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其中：同意票 11 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二、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6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其中：同意票 11 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三、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6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其中：同意票 11 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四、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6 年度财务决算和 2007 年财务预算报告》； 

（其中：同意票 11 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五、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6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确认，2006 年度公司实现利润总额

43,101,444.85 元，净利润 28,823,282.95 元。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在提取法定

公积金 10%后，可供分配的利润有 25,940,954.65 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30,877,012.64 元,减去 2005 年度已分配股利 14,000,000.00 元，本年度可供股

东分配的利润总额为42,817,967.29元。公司 200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2006

年末公司总股本 14,000 万股为基数，每拾股派现金股利 1.03 元人民币（含税），

共分配现金股利 1442 万元，剩余 28,397,967.29 元未分配利润，结转到下年度。 

本年度公司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其中：同意票 11 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六、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6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其中：同意票 11 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七、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6 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考核情况的

议案》； 

经核定，2006 年公司实行年薪制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年薪总额

为 2158197.83 元（含基本年薪和效益年薪，税前）； 

（其中：同意票 11 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八、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7 年度更新改造资金使用专项计划》； 

公司 2007 年将安排 1738.9 万元人民币专项资金用于调度系统更新改造、水

质检测设备更新、青云水厂取水泵房进水管改造、长堎水厂浑水管改造等。 

（其中：同意票 11 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九、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 2007 年度

审计机构及其报酬的议案》； 

经双方协商，预算 2007 年支付其审计报酬为 27 万元人民币；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同意续聘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 2007



年度审计机构，认为该机构可以保证审计工作的独立性、客观性和连续性。 

（其中：同意票 11 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同意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提名名单为毛木金、郑克一、丁成芷、

刘忠、李雪兰、李华、何渭滨、史忠良、章卫东，其中何渭滨、史忠良、章卫东

为独立董事候选人（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见附件一，独立董事提名人声

明见附件二，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见附件三）；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候选人

具备担任相应职务的资格，且程序合法有效。 

（其中：同意票 11 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下正街水厂继续停产对水源进行改造的议案》；由于受

原水环境影响，公司董事会同意继续停产由市政府对水源进行改造。 

（其中：同意票 11 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牛行水厂一期工程募集资金投资额度和将下正街水

厂技改工程募集资金改投到牛行水厂一期工程使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史忠良先生、张培良先生、王全金女士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

此次调整牛行水厂一期工程募集资金投资额度是有依据和理由的，是考虑到了

牛行水厂的后期建设需要和本工程地基处理的变更等原因的；由于下正街水厂还

需要继续停产由市政府对水源进行改造，因此为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停止

下正街水厂技改工程项目作为募集资金使用项目并将该项目停止后尚余的募集

资金改投到牛行水厂一期工程使用也是可行的。 

公司独立董事陈贤德先生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此次牛行水厂一期工程募集

资金投资额度要进行充分论证，对已完工程严格审计，在此基础上确定调整额度。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额度调整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中

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 

（其中：同意票 10 票；反对票 1票；弃权票 0票）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中部分条款的议案》； 

同意公司住所由江西省南昌市沿江南路 292 号变更为江西省南昌市灌婴路

69 号（《公司章程》修改方案见附件四）。 

（其中：同意票 11 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十四、审议通过了关于执行新《企业会计准则》的议案； 

同意公司从 2007 年 1 月 1 日起全面执行新的《企业会计准则》，并根据新的

会计准则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选用公司适当的会计政策。 

（其中：同意票 11 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十五、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议召开公司 2006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公司定于 2007 年 4 月 12 日（星期四）上午九时在本公司三楼会议室召

开公司 2006 年年度股东大会。 

（其中：同意票 11 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以上第二、三、四、五、六、九、十、十二、十三项议题尚须提交 2006 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特此公告。 

 

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七年三月八日 

 

 



附件一 

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介 

董事候选人简历如下： 

1、毛木金先生，1949 年出生，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南昌市第十二届

人大代表，中国土木建筑学会给排水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城镇供水协会常务理

事，华东交通大学名誉教授。曾任南昌市自来水公司副经理兼总工程师、南昌市

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南昌水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总

经理、本公司董事。现任本公司董事长。毛先生曾获得南昌市人民政府劳动模范、

南昌市优秀共产党员、江西省优秀企业家等荣誉称号；毛先生对公司经营和给排

水技术有丰富的经验。 

2、郑克一先生，1954 年 12 月 20 日生，汉族，中共党员，大学文化。1982

年-1997 年在南昌市城建局、南昌市市政公用局工作，先后担任局体改办、工程

科、计划科及办公室副主任、副科长、主任；1997 年 3 月-1998 年 6 月，担任南

昌市出租汽车公司书记，江西大众交通运输有限公司副董事长；1998年 7月-2002

年 7 月，担任南昌市益友中巴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长及南昌公交总公司副总经

理；2002 年 8 月至今，担任南昌市市政公用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副总经理，2005 年 5 月至今兼任南昌水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本公司

董事。 

3、丁成芷女士，1953 年出生，大学本科，高级政工师，先后担任南昌市自

来水有限责任公司工会主席、党委副书记，现任南昌水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

书记、工会主席、本公司董事，曾获江西省和南昌市劳动模范。 

4、刘忠先生，1961 年出生，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曾任南昌自来水公

司长堎水厂副厂长、南昌自来水公司、南昌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长堎水厂厂长、

南昌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南昌水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董事、总经理。刘先生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和给排水技术具有丰富的经

验。 



5、李雪兰女士，1960 年出生，研究生学历，高级政工师。曾任南昌市自来

水公司劳人科副科长、南昌市自来水公司、南昌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组织部部

长兼人事处处长。现任本公司党总支书记、董事、副总经理。李女士在人力资源

管理方面有丰富的经验。 

6、李华先生，1960 年 11 月生，1983 年 7 月毕业于江西工学院（现南昌大

学）工业自动化专业，2006 年获中欧工商学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曾任

南昌市工业技术开发中心助理研究员、南昌市自动化技术开发公司总经理、江西

清华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现任泰豪集团有限公司总裁。主要社会职务

有全国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常务理事、江西省工商联执委、江西省民营科技实业

家协会副理事长、江西省个体私营经济协会副会长。 

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如下： 

1、何渭滨先生，汉族，生于 1946 年 10 月，江西省鄱阳县人，1969 年 7 月

毕业于武汉大学物理系，大学本科，中共党员。具有高级工程师和高级经济师职

称。何渭滨先生 1969 年 7 月-1971 年 12 月在武汉部队政治部农场学生连工作；

1971 年 12 月-1984 年 1 月在湖北省恩施市中学教书，曾任恩施一中校长；1984

年 1 月-1993 年 7 月，任湖北省恩施市人民政府副市长；1993 年 7 月-1998 年 12

月在江西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工作，先后任处长、副主任；1998 年 12 月-2006

年 12 月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西证监局副局长。 

2、史忠良先生，１９４４年１月出生，江西上饶人。１９６７年毕业于复

旦大学经济系。曾任中共江西省委党校教师、教务处长,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副院

长、研究员，1995 年至 2004 年任江西财经大学校长。现任江西财经大学学术委

员会主任、教授、产业经济学博士生导师。政协江西省第九届委员会常委，江西

省人民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常委，中国工业经济研究与开发促进会副会长，国家

社科规划评审委员会委员，现兼任安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和本公司独立董事。已

取得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培训结业证书,具备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任职资格。 

史忠良先生长期以来主要从事产业经济学、资源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的研究

和教学工作。主要代表作有：《资源经济学》（１９９３年，北京出版社），《工

业资源配置》（１９９７年，经济管理出版社），《产业经济学》（１９９８年，

经济管理出版社），《中国经济资源配置的理论与实践》（１９９８年，中国财



政经济出版社），《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研究》（１９９８年，经济管理出版社），

《经济发展战略与布局》（１９９９年，经济管理出版社），《产业兴衰与转化

规律》（２００4年，经济管理出版社）。史忠良先生 1993 年起享受国务院政

府特殊津贴。 

3、章卫东先生，1963 年 11 月 13 日出生，中共党员，现为江西财经大学会

计学院副院长，会计学教授，硕士生导师，江西省中青年骨干教师，获华中科技

大学管理学院博士学位(财务管理方向)，现在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从事博士

后(财务管理方向)研究。2006 年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培训班并取得上

市公司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经江西省证监局批准 2005 年开始担任拟上市公司江

西正邦科技股份公司独立董事，并担任南昌市红谷滩新区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的财务顾问。 

章卫东先生 20 年来一直从事高等院校会计教学和科研工作，具有扎实的理

论基础和较强的科研工作能力，主要讲授本科《财务管理》、《上市公司财务分析》、

《基础会计》、《中级财务会计》及研究生《财务理论研究》、MBA 研究生《现代

公司理财研究》等课程，并在国内著名刊物上发表论文 30 余篇，主持省部级课

题 10 余项，获得省部级科研成果奖二项。主要研究方向为财务管理与资本市场，

近年来主要从事上市公司融资问题的研究，尤其是在上市公司再融资方面研究较

为深入，其博士论文的题目为“股权分置条件下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行为和绩效

研究”，并取得了较多的科研成果，主要代表性的课题研究成果有：主持完成财

政部会计重点课题《中国上市公司治理与股权再融资问题研究》（2004 年）；

主持完成江西省社科规划课题《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机制创新研究》（2004 年）；

主持完成江西电信公司《预付费用对 EVA 的影响研究》（2006 年）等。主要代表

性的著作有：《上市公司股权分置与股权再融资绩效》（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2）；

《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机制创新》（江西高校出版社，2005.12）；《公司治理与股

权再融资》（中国财经出版社，2006.8）等。章卫东先生曾获得江西省第 6次社

会科学青年优秀成果二等奖（2003 年获奖）；获得江西省第 11 次社会科学优秀

成果二等（2005 年获奖）。 



附件二 

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就提名何渭滨、史忠良、章卫东

为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公开声明，被提

名人与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被提名人独立性的关系，

具体声明如下：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

兼职等情况后作出的（被提名人详细履历表见附件），被提名人已同意出任江西

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附：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书），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 

一、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二、符合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三、具备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所要

求的独立性： 

1、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

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2、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该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1%的

股东，也不是该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 

3、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5%以

上的股东单位任职，也不在该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4、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三项所列情形； 

5、被提名人不是为该上市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

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四、包括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

司数量不超过 5家。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

本提名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提名人：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盖章） 

                                  2007 年 3 月 8 日于南昌 

 



附件三 

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何渭滨、史忠良、章卫东，作为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本人与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之间在本

人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

下： 

一、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1%或 1%

以上； 

三、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或 5%以

上的股东单位任职； 

五、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六、本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前五项所列举情形； 

七、本人没有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

等服务； 

八、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

外的、未予披露的其他利益； 

九、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另外，包括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

数量不超过 5家。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

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上海证券

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

期间，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



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

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

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 何渭滨、史忠良、章卫东 

2007 年 3 月 8 日于南昌 

 



附件四 

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改方案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并结合我公司实际情况，我

们拟对《公司章程》中的公司住所和董事会组成人数等相关条款作如下修订。具

体修订内容如下： 

一、经南昌市地名办公室核准，公司原注册地址南昌市沿江南路 292 号更名

为南昌市灌婴路 69 号，因此《公司章程》第一章“总则”中第五条需要进行相

应的修改，由“公司住所：江西省南昌市沿江南路 292 号  邮政编码： 330001” 

修改为“公司住所：江西省南昌市灌婴路 69 号  邮政编码： 330001”。 

二、由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已于 2007 年 3 月 8 日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将进行董事会换届选举。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建议，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成员名额拟由九名董事组成（含独立董事 3名）。因

此《公司章程》中第五章第二节“董事会”第一百零八条需要进行相应的修改，

由“董事会由十一名董事组成（含独立董事 4 名），其中设董事长一名。” 修

改为“董事会由九名董事组成（含独立董事 3 名），其中设董事长一名，并将根

据实际需要设副董事长一至二名。” 

三、由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拟设副董事长职位，因此《公司章程》中第五章

第二节“董事会”第一百一十三条需要进行相应的修改，由“董事会设董事长 1

人。董事长由董事会以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选举产生。” 修改为“董事会设董事

长 1人，并将根据实际需要设副董事长一至二名。董事长和副董事长由董事会以

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选举产生。” 

 


